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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監督報告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112年度行政監督報告 

本部法人主辦單位：農田水利署 

一、基金與營運概況(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本部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財團法人)其成立

宗旨、基金概況及營運概況等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1、財團法人基本資料表                                                                             單位：千元；% 

成立宗旨 

基金概況(註1) 營運概況 

基金規模 
政府捐助基金金

額 

政府捐助基金以

外金額(註2) 
年度收支餘絀 

設立基金

總額 

期末基金

總額 

原始捐

助占比 

累計捐

助占比 

年度補

捐助金

額 

年度委辦

金額 
收入 支出 餘絀 

促進全國農

田 水 利 建

設、農業科

技發展及增

進全民福祉 

300,000 1,343,233 100% 100% 0 0 30,661 29,005 1,656 

註1：財團法人基金之計算，係依據99年1月21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有關

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計算公式計算之，並自108年2月1日

起，改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辦理。 

註2：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

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包括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二、人事管理 
本部已就「財團法人法」、「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相關法規及立法院相關決議，檢討財團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任期與組成、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包括專任董事長、經理人、專任顧問或研究、

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

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用人費結構與消長情形，其檢討情形如下： 

 

(一)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由法人主辦單位之人事單位復核) 

表2、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情形一覽表                                              單位：人 

屆次與任期(註1) 

董事 監察人 

人數 

本會遴

聘人數 

(註2) 

性別組成 

人數 

本會遴

聘人數 

(註2) 

性別組成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本(第10)屆董事及監察人，

其任期為110年3月30日至

114年3月29日。 

15 8 13 2 3 1 1 2 

註1：以當年度12月31日在任之屆次填具屆次與任期。 

註2：本部遴聘人數之計算依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規定辦理。 

 

表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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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均符合評核指

標。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有部分不符合

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財團法人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2.財團法人屆次改選之連任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之規定? 

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及第49條之規定? 

4.財團法人由本會遴聘之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之規定? 

 

(二)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由法人主辦單位之人事單位復核) 

表4、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

費管理均符合評核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

費管理有部分不符合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董事長或經理人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兼職費薪資及獎金

支給原則」（以下簡稱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4點相關規定？ 

2.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

支給原則第4點相關規定？ 

3.從業人員獎金及其他給與之支給項目、對象、數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等是否業明

定於其管理規定中，並陳報本會核定或備查？（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

原則第5點第1項規定？） 

4.從業人員支領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以外之其他獎金，是否依本會所設具體財務指

標予以評核？各項獎金合計是否逾每人每年4.4個月薪給總額之上限？（即是否符合

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5點第2項規定？） 

5.從業人員之各項給與支給基準之合理性是否定期依薪資處理原則第3點至第5點所定衡

酌因素檢討，並提董事會報告？（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6點規

定？） 

6.從業人員之薪資規定，與薪資處理原則所定不符者，是否有配合會計年度或新僱用契

約修正?（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7點第1項規定？） 

7.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及其核定或備查等辦理情形是否由主管機關於網頁登載？（即是

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7點第2項規定？） 

8.從業人員之薪資事宜，未依薪資處理原則辦理者，是否仍有接受本會及所屬各機關補

（捐、獎）助之情事？（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7點第3項規定？） 

9.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給，是否依軍公教兼職費支

給規定辦理? 

10.董事或監察人兼職費之支給基準，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3點相關規

定？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由法人主辦單位之人事單位復核) 

表5、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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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符合評核指標。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有部分不符合評核

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公務人員是否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及停止所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事宜？（即是

否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規定） 

2.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職政務人員是否已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停止領受月

退職酬勞金？ 

3.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伍、職）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政務人員是否已依立法

院歷來相關決議，扣減再任人員之薪津？ 

4.財團法人未依立法院決議辦理者，本會對該財團法人是否不予編列預算補、捐助或委

辦業務? 

 

(四)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表6、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分析                                            單位：千元；人；% 

科目名稱 決算數[Ａ] 各科目占比[Ａ/

Ｂx100％]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用人費結構分析 

年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112年度用人費用

決算數減少係因

員工自請退休所

致 專任董事長薪資 0 0 0% 0% 52.73% 59.49% 

薪資(不含專任董事

長薪資) 
9,819 10,143 64.20% 64.49% 

獎金 2,547 2,610 16.65% 16.59% 

退休、撫卹金及資

遣費 
648 632 4.24% 4.02% 

其他(含超時工作報

酬 、 津 貼 、 保 險

費、福利費等其他

項目) 

2,280 2,344 14.91% 14.90% 

用人費用總計[Ｂ] 15,294 15,729 100% 100% 

支出總額決算數[Ｃ] 29,005 26,441   

現有總員額 10 11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決算

書用人費用彙計表所列相同。 

 

(五)小結(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請綜述財團法人人事管理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7、財團法人人事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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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三、財務管理 
(一)財務監督辦理情形 

本部已依「財團法人法」、「預算法」、「決算法」、「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相關規定，檢討財團法人之財務管理狀況，並就監督狀況，整理如下： 

表8、財團法人財務管理監督情形 

監督目標 達成情形(註1) 待改善事項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會計單位復核) 

是 

無 

(二)本會及所屬機關對財團法人補(捐)助及委託

辦理計畫，是否本零基預算精神，參酌以往

年度執行績效編列預算。(由法人主辦單位

復核) 

不適用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

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由法人主辦單位

復核) 

是 

(四)對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捐)助及委託辦理計

畫，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等

規定確實考核。(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不適用 

(五)是否確實督促財團法人編列預算於平面媒

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

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應依「預算

法」第62條之1及「預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

則」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就其執行情形加強

管理。(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不適用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況及

投資情形等。(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是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人之捐助效益，

列入決算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相關預

算之參據。(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會計單位復

核) 

是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會計單位復核) 

是 

(九)財團法人財產管理及運用，是否符合「財團

法人法」第19條及本會相關子法規之規定。

(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是 

註1：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理計畫及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

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情形，表內第（二）、

（四）、（五）項之「達成情形」欄，請填列「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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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表9、財團法人投資情形                                             單位：千元 

投資項目 

(註1) 

投資金額 

(註2) 

動用基金投資 經董事會決議 報本會核准 

金融債券 270,000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是 
□否，理由： 

█是，112年5月

24日農授水字

第1126027818號

函許可。 
□否，理由： 

其他金融資產 235,576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是 
□否，理由： 

█是，112年5月

24日農授水字

第1126027818號

函許可。 
□否，理由： 

其他金融資產 20,400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累積餘絀 

█是 
□否，理由： 

□是 
█否，理由：非

動用基金之投

資 

註1：投資項目請參照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所定項目。 

註2：投資金額請填寫當年度12月31日為止之金額。 

 

(三)小結(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請綜述財團法人財務管理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10、財團法人財務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四、績效評估(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本部業就財團法人之整體運作情形及其年度目標之績效評估結果，檢討如下： 

 

(一)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 

請簡要敘述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包含財團法人年度目標是否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立目

的、原捐助目的是否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成而實現) 

該基金會112年度目標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原捐助目的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成而

實現。 

(二)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表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評估(註2)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註3) 

年度目標 達成度(註1) 

農業科技研究推廣 100% 

 

良好(100分) 

 

112年執行成效如下： 

農業科技： 

1.利用路徑分析及蛋白質網

路分析選拔大豆生長初期

耐寒基因 

2.乾式落花生莢果脫殼機之

研發 

園藝技術研究推廣 100% 

農業水利改善試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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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 3.建立黑水虻商業化養殖模

式與黑水虻昆蟲蛋白應用於

水產養殖 

4.番荔枝科及山欖科罕見熱

帶果樹抗氧化能力分析 

5.長果桑產期調節之研究 

6.文蛤養殖環境植物性餌料生

物調查及選種擴培 

7.膠紅酵母菌作為養殖南美

白對蝦天然體色增豔及免

疫調節劑之開發應用 

8.農業科技研究計畫評審 

9.編印工作報告(年報) 

10.發行「國際農業科技新

知」季刊 

11.辦理112年專題研究報告 

12.召開112年農業科技研究計

畫成果研討會 

13.協助辦理農業學術研討會 

14.參訪與考察 

15.專案計畫：「園藝療癒在長

期照顧機構之應用」 

 

社會福利： 

1.交通服務車購置計畫(臺東

縣紫萱草關懷協會) 

2.花蓮黎明喜樂園「衣物清

潔」充實設施設備計畫(財

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 

3.「充實消防設施」計畫(安

納家園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4.「愛的宅急便」弱勢家庭支

持服務計畫【豐濱、萬

榮】(花蓮持修積善協會) 

5.服務營隊計畫奇美、豐濱、

大禹、馬祖東莒等國小、

豐濱國中( 國立臺灣大學世

界志工社) 

6.花蓮巡迴醫療服務(中國醫

藥大學國際志工中醫醫療

服務隊) 

7.第81期服務隊(台東縣長

濱、池上鄉及花蓮富里鄉) 

臺北醫學大學杏青康輔社

會醫療文藝服務隊 

8.2023寒假義診醫療服務 雲

林縣口湖隊(臺北醫學大學

其他農業科技推廣 100% 

社會福利建設 100% 

社會災害急難救助 100% 

辦理社會教育文化

活動 

100% 

辦理國際學術文化

活動 

100% 

贊助出版優良刊物 100% 

其他社會福利事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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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十字醫療服務隊) 

9.2023寒假營隊-勇闖皮克斯

活動(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嚕

啦啦康輔社) 

10.「你不要像無尾熊纏著

我」防身術基礎教學活動

(台灣原住民推廣協會) 

11.112年「網路安全停看聽」

公益舞台劇活動(中華文創

藝術公益協會) 

12.「甜蜜陷阱」兒少性剝削

防制校園巡演活動(中華愛

心公益協會) 

13.「性別齊步走」兒童性別

平等宣導公益活動(台灣關

懷社會公益服務協會) 

14.「112年暑期醫療衛生暨教

育服務隊」(台灣大學傳統

醫學研究社) 

15.112年夏令服務隊2023再乾

一《卑》(政大民族服務社) 

16.「2023 年夏令營服務隊」

台東縣海端鄉布農部落(國

立台灣大學慈幼會山地服

務團) 

17.2023年暑假營隊-三麗鷗夢

幻世界(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嚕啦啦康輔社) 

18.2023全球衛生外交高峰會

及世衛公衛藥學行動團(社

團法人臺灣公衛學生聯合

會) 

19.2023肯亞資訊教育志工(國

立清華大學東非國際志工

團) 

20.愛無礙夢飛翔~路遙知馬力

橘手之勞服務計畫(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道德重整協會) 

21.第六屆華人地區醫務社會

工作國際研討會(中華民國

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22.印製本會111年報分擔費用

(興展公司) 

23.印 製2024台 灣水 果 月曆

2300本分擔費用(農世公司) 

24.112年雲林縣寒冬歲末送溫

暖身心障礙者關懷活動(雲

林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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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年度大台中歲末寒冬送

暖~關懷弱勢聾人家庭活動 

(社團法人台中市聾人協會) 

26.失依兒少基礎教育暨課後

輔導計畫(財團法人台灣關

愛基金會) 

27.112年天使心家族家庭共好

喘息營活動(財團法人天使

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28.2023第六屆「來自台東的

阿美族人」音樂會(社團法

人中華愛悅公益慈善發展協

會) 

29.112年新進社會工作者發展

與培力計畫(臺灣社會工作

專業人員協會) 

30.112年肌萎家庭成長營暨罕

藥新知講座(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肌縮症病友協會) 

31.112年中秋愛團圓暨雲林縣

中高齡聽語障者關懷活動計

畫(雲林聽語障福利協進會) 

32.怡心寶貝學堂-免費魯班鎖

課程(社團法人台灣怡心寶

貝社群協會) 

33.充實設施設備計畫(財團法

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

義縣私立敏道家園) 

34.2023松菸聖誕愛心公益活

動(世界和平會) 

35.2023愛在脊時慈善音樂會

(台灣脊柱側彎關懷協會) 

36.園藝療癒在長期照顧機構

之應用─以雙連安養中心為

例 

 

綜上，整體運作成效良好 

註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100%計；如某項目標因遭遇不

可抗力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本會法人主辦單位主管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成

度。 

註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數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度×權重×100後加總所得之和；

90分以上，請填「良好」；80分以上未達90分，請填「尚可」；未達80分，請填「待

改善」（請於設定年度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3：請就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以條例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善缺失。 

 

(三)小結 

請綜述財團法人績效評估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12、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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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五、法制規範 
本部已就財團法人之章程與制度，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予以檢討，檢討情形如下： 

(一)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表13、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 

財團法人應建立或訂定之制度或規範 訂定情形 

是否建立人事制度，並報本會核定。 

█是，制度名稱：人事管理規則，

農業部112年3月16日農授水字第

1126025970號函予以核定。 

□否，理由： 

是否建立會計制度，並報本會核定。 

█是，制度名稱：會計制度，農業

部112年9月8日 農 授 水 字 第

1126030734號函予以核定。 

□否，理由： 

是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報本會核定。 

█是，制度名稱: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制度，農業部112年3月16日農

授水字第1126025970號函予以核

定。 

□否，理由： 

是否建立稽核制度，並報本會核定。 

█是，制度名稱:內部控制及內部稽

核制度，農業部112年3月16日農

授水字第1126025970號函予以核

定。 

□否，理由： 

是否依本會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是，制度名稱:誠信經營規範，農

業部112年12月12日農授水字第

1126033728號函業予備查。 

□否，理由： 

(二)財團法人法規檢討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法制單位(人員)復核) 

表14、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規定 

■是 

□否，不符合處： 

(三)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事項(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請說明本年度配合「財團法人法」及本部相關子法規修訂相關財團法人監督規範之具體事項。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111年12月1日農水企字第1116038965號函修正意

見辦理，該基金會於112年3月29日第10屆第7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事項第一

號案修正捐助暨組織章程第4條、第12條、第13條乙案，112年4月18日農授水字第

1126027278號函予以許可。 

(二) 該基金會於112年7月25日第10屆第8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事項第二號案修正

誠兼職費支給基準條文乙案，第三號案修正會計制度乙案，112年9月8日農授水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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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030734號函予以核准核定。 

(三)該基金會於112年11月22日第10屆第9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事項第一號案修正

誠信經營規範條文乙案，有關農業部主管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納入「揭弊保護措

施」， 112年12月12日農授水字第1126033728號函業予備查。 

 

(四)小結(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請綜述財團法人法制規範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15、財團法人法制規範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六、其他監督事項(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一)資訊公開情形 

表16、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情形 

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情形(註1) 

預算書、決算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風險評估報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 

■未主動公開，理由：本基金會工作計畫及

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無

關，故未製作。 

監察報告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

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註1：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方式，除本會另有指定公開方式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1.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3.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攝影、重製或複製。 

(二)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所列待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 

表17、財團法人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或實地查核所列缺失改善情形 

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待改善事項及實

地查核所列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111年度實地查核事項： 

一、基金及營運：行政監督報告所載基

金之概況均屬於現金，惟實地查核結

果，基金會未將原受公法人捐助之不動

產列入基金，應依規定將不動產納作該

基金會捐助章程所定捐助基金範疇，並

據以修正捐助章程。 

 

二、法制規範： 

業於112年3月29日召開第10屆第7次董監事聯

席會議中提案討論修訂捐助章程，將不動產

列入基金範疇。經全體董事15名，出席董事

11名、代理董事2名，特別決議同意修正後通

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4月28日農授水

字第1126027278號函予以許可。 

112年9月12日台北地方法院完成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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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章程修正須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尚不得以備查程序代替，查基金會章程

沿革部分記載「110.8.13 農授水字第

1106014332 號函業予備查」，惟依財團

法人法第 45 條第 2 項、民法第 62 條、

第 63 條、基金會章程第 13 條及第 21 條

規定，本章程之修正程序為董事會特別

決議後，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所轄法

院辦理變更登記，尚不得以備查程序代

替許可。 

 

(三)其他本會法人主辦單位監督情形 

請綜述本部法人主辦單位對財團法人辦理非屬上列事項之監督情形。 

依據該基金會「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制度」等規範，應辦理每年一次內部控制

稽核作業，進行期程如下： 

一、112年度內部控制稽核計畫，於112年7月25日提報第10屆第8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

議討論事項第四號案通過後辦理，112年8月8日農授水字第1126030097號函業予備查。 

二、112年9月25日至9月28日進行內部稽核作業。 

三、112年度內部稽核執行成果，於112年11月22日第10屆第9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

論事項第二號案提報，其改善事項依稽核報告辦理，經全體與會董事決議通過後實

施， 112年12月12日農授水字第1126033728號函業予備查。 

(四)小結 

請綜述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18、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七、檢討與建議(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該基金會本屆女性董監事人數未達三分之一，未符合性別比例原則，於任期屆滿前如遇

董事出缺改聘或辦理下屆改選(聘)時，優先選任女性，逐步達成性別比例40%之目標，落

實性別平等政策，以符規定。 


